
 
 

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

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贝

岭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全体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经认真审阅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

议的相关议案后，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关于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公司业

绩考核条件达成的议案》 

根据公司2019年业绩情况，《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设定的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公司业绩完成考核条件已

经达成。议案内容和履行的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形。我们一致同意上述议案。 

2、《关于公司与南京微盟电子有限公司股东签署关于南京微盟电子有限公

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预案》 

（1）本次收购资产的交易对象为公司控股股东华大半导体控股的南京微盟，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董事会

在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马玉川先生、刘劲梅女士、李撼先生、杜波先生回避

表决。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2）本次交易的定价以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且经国务

院国资委备案的评估值为基础，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允、

客观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公司此次收购南京微盟100%股权，在业务上与公司协同发展，有利于

公司丰富产品种类，有利于公司扩大产品规模，有利于公司后续发展，符合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时也落实了控股股东前期做出的解决同业竞争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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